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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函〔2019〕9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答复类型：B 

 

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

第 1018 号建议的答复函 
 

洪桂珠等 8位代表： 

您们提出的《关于允许中小学组织春秋游的建议》收悉。现

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中小学春秋游是学生综合社会实践活动的范畴之一，是学校

教育与校外教育衔接的有效形式，也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

途径。目前此项活动已经上升为“研学实践”活动，使之更具教

育性，更符合学生特点。近年来，我市认真贯彻教育部等 11 部

门《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》精神，围绕“立德树人”

的教育根本任务，积极推进包括春秋游在内的社会实践教育工

作，努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。 

一是在政策支持方面，我局先后下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中

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》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

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和校外活动中心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、

《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工作的通知》、《关于推进新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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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学校德育一体化建设工作的实施方案》等文件，明确要求学校

把校外教育列入工作计划，把学生研学实践情况列入综合素质评

价内容，根据教育教学计划每学年至少安排一周时间，利用各类

校外教育资源，多形式开展有益于学生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

动。 

二是在安全保障方面，相关文件均明确要求各地各校组织中

小学生开展研学实践活动要强化安全保障，做到“活动有方案，

行前有备案，应急有预案”。学校开展研学实践活动要根据需要

配备一定比例的学校领导、教师和安全员，也可吸收少数家长作

为志愿者，加强学生活动管理和安全保障；集体使用交通工具必

须雇佣有资质的运输单位，并签订安全责任协议。要严格执行学

校师生集体外出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，提前拟定活动计划，按管

理权限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；要通过家长会、致家长一封信、与

家长签订协议书等形式告知家长活动意义、时间安排、出行线路、

费用收支、注意事项等信息，明确学校、家长、学生的责任权利，

取得各方的理解支持。 

三是在地点选择方面，倡导小学阶段以乡土乡情为主、初中

阶段以县情市情为主、高中阶段以省情国情为主。同时，鼓励学

校根据实际，分年级或周期组织学生到不同的场所参加实践教育

活动，促进城乡交流，增强实践教育的多样性和吸引力。 

四是在参与对象方面，相关文件均明确规定，组织学生开展

研学实践活动，一般安排在小学四到六年级、初中一到二年级、

高中一到二年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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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之，市教育局支持学校开展包括春秋游在内的学生社会实

践活动，并已下发多份文件为各地各校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工作指

导。但目前仍有部分地区和学校受考试评价制度影响，以安全责

任或收费管理为由，未能按要求组织学生研学实践等综合实践活

动。今后，我局将进一步督促各地各校认真落实省市相关文件要

求，提高对校外教育工作意义的认识，把组织学生参加春秋游等

校外实践活动列入教育教学计划，多创造条件让学生走出校园、

亲近自然、接触社会，提升综合素质。 

感谢您们对学生校外教育工作的关注。我们将结合我市教育

工作实际，把您们的建议落实在深化素质教育工作中，促进中小

学生健康成长。 

 

分管领导：王瑞钦 

经办人员：苏炳炎 

联系电话：28229598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  

2019 年 5 月 10 日 

 

 

 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13 日印发 


